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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等 

相关规定的说明 

 

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2

月 22 日收到监事会主席以邮件形式发送的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，要求公司对上述相关内容进

行披露。根据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进行如下说明：  

一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内容不符合《公司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 

2021 年 2 月 8 日，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景源”）以书面形式出具的《关于提请召开安

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》，提请公司召开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。 

截至发函日，西藏景源持有公司 70,796,694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17.18%，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：“代表 1/10 以上表决

权的股东、1/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，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。

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，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。” 

公司董事长周发展先生根据西藏景源的提议组织召开临时董事

会，提议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《关于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请召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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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议案》。 

2021 年 2 月 18 日上午，公司董事长周发展先生在公司会议室主

持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西藏景源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召

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并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在

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出了《安徽皖通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：“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

10%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并应当以

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。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

规定，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

书面反馈意见……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或者在收到请求

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

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

提出请求。” 

公司董事会在收到西藏景源提请的《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》后，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，于 2021

年 2月 18日向西藏景源作出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。 

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四十四条和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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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议事规则》第十七条均规定：“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……（四）

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在董事会不履行《公司法》规定的召集和主

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…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第五十三条亦有相同规定。因此，公司监事会召集和主持临时股

东大会，应以“董事会不履行《公司法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

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”为前提。 

公司董事会已在收到西藏景源请求后 10 日内作出同意召开临时

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，履行了召集股东大会的职责。根据《公司

章程》及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西

藏景源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条件不满足，因此，公司监

事会召集监事会会议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条件亦不满

足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内容不符合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内容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公司章程》第四十八条和

第一百四十四条、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第

十七条之规定。 

二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不

符合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规定 

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第二十二条规

定：“监事会召开监事会会议的，可采用书面送达或传真方式，将会

议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及表决事项，向全体监事进行通知。”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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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应向全体监事通知。 

职工代表监事马晶晶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向监事会提交了《辞职

申请》，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选举刘丹丹为职工代表监

事。监事会主席于 2021 年 2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集监事会

会议通知，但却没有将会议通知送达职工监事刘丹丹，在刘丹丹毫不

知情的情况下，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作出了《安徽皖通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，其召集程序违反

了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在收到西藏景源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后 10 日内

已作出反馈，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履行了召集股东大会的职责。

公司监事会在明知“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的条件并未成就”的情

况下，采取了应当通知而不通知职工监事刘丹丹的方式，草率的召开

了监事会，其召开方式显属违规。 

综上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内容和召集、召开

及表决方式不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

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 

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0 日 


